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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

2023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

计报告涉及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

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创电子”或“公司”）聘

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4 年 4月 18 日出具了

带强调事项段的《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（大华

内字【2024】001100011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），该

事项涉及公司预投产项目管理。

四创电子董事会现就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已消

除的具体措施等内容说明如下：

一、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内容

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强调事项段披露为：“我们提醒内部控

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，公司年中对部分预投产项目的市场前景、技

术变化等外部环境信息获取、分析、传递不及时，相关内部控制存在

缺陷。”

二、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已消除的

说明

对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提到的问题，

四创电子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，及时向公司有关责任部门通报、

传达，针对强调事项段涉及问题进行全面梳理、分析研讨并制定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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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、方案。同时，在抓好问题整改的基础上，举一反三、深挖根源，

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，并将共性问题传达至下属子公司，加强子公司

预投产管理，实现母子公司一体化建设。四创电子管理层主要采取了

以下改进措施：

（1）明确投产管理模式，优化工作审批流程。2024 年 8月，公

司发布《四创电子预投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司企〔2024〕120 号），

明确运营管理部门为预投产归口管理部门，制度优化预投产审批流程，

增加预投产审批关键控制点，明晰各控制点职责权限，实现业务监督、

职能监督相互联动。

（2）加强后期监督管理，确保达成预投目标。制度发布后，运

营管理部门对所有预投产流程对照制度要求进行审核，定期检查预投

产项目转化销售合同的完成情况，对于预投产项目转销售合同后，运

营管理部门通过交付专项会议，调度资源，推进项目履约交付、进行

收入确认。

（3）指导监督下属公司，举一反三防范风险。公司明确预投产

管理模式后，举一反三，拉通至子公司，要求子公司遵照公司制度同

步执行管理要求，公司对子公司的制度修订和执行情况进行指导监督。

综上所述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

中带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。

特此说明。

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月 28 日


